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说明： 

一、关于 2021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说明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程序，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地进行了信息披露，符合依法合规原则的要求；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遵循公

司自主决定，自愿参加，不存在公司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的情形，符合自愿参与原则的要求；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自负盈亏，

自担风险，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符合风险自担原则的要求。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规定。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和通过法律、行政法规

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

股票，或为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获得的公司股票。符合《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公司不存在向持有人提供贷款、贷款

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48个月。其中，前 36个月为锁定期，后 12个

月为解锁期，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存续期

间和锁定期的规定。 

5.根据本次筹集资金总额上限 14,103.0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

份额为 1 元，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数不超过 14,103.00 万份。以 2021 年 8 月 17 日

的收盘价 12.30元/股测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 1,146.59

万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1%。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公告。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6.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通过持有人会议选出管理委员

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符合《指导意见》

的规定。 

7.《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对员工享有

标的股票的权益，该项权益的转让、继承，员工对该项权益占有、使用、受益和处

分的权利的行使，员工在离职、退休、死亡等情况时的权益处置方式等均进行了约

定，符合《指导意见》的规定。 

8.公司不存在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持股计划的情形。本期员

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实施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二、关于 2021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真核查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材料，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合理性说明如下：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会计

信息。 

特此说明。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 月 18 日 

 


